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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司法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来了！对存量公司实施“3+5”调整，注册资本实缴最晚不超过2032年！

01、新公司法存量公司注册资金实缴政策最新规定

2024年2月6日，市场监管总局网站刊发“关于公开征求《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
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征求意见稿明确对新《公司法》 中规定公
司应在设立后五年内实缴完毕注册资本进行了细化：1、新公司法施行前设立的存量公司设置三年过渡期
，过渡期自2024年7月1日起至2027年6月30日止。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在过渡期内将出资期限调至五年以内
，2032年6月30日前完成出资即符合要求。2、公司法施行前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自2027年7月1日起剩余出
资期限不足五年的，无需调整出资期限。3、公司法施行前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在三年过渡期内，缴
足认购股份的股款。

02、存量公司是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存量公司就是指那些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比如一年或更久），并且它们的生意、财务情况
等都比较稳定的企业。这些公司不是最近才开的新公司，而是在某个地方已经经营了一段时间的老公司
。

03、新公司法存量公司实缴过渡期是多久？

对于2024年7月1号前成立的老公司，会设置一个三年的过渡期，也就是说从2024年7月1号到2027年的6月3
0号。怎么个过渡法？你可以在过渡期限内，把你的出资期限调整到5年以内，也就是说最晚2032年6月30
号之前，完成出资要求即可，那就是3+5，你有8年的时间出资到位就可以了。比新公司还要多三年，这



样老公司就不需要那么匆忙了，也不用着急减资了。而且对于出资期限30年以上，出资数额超过10个亿
的公司，将被纳入异常的研判范围；会组织评估，经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同意，要求6个月内进行调整出资
期限，出资数额应该调整到合理范围。那就说明那些出资额过高的公司，未来就不存在了。

04、新公司法存量公司最长实缴是多少年？

征求意见稿明确对《公司法》施行前设立的存量公司设置三年过渡期，过渡期自2024年7月1日起至2027
年6月30日止。有限责任公司可以在过渡期内将出资期限调至五年以内，2032年6月30日前完成出资即符
合要求。3年过渡，再加5年实缴，也就是说我们最长还有8年的时间来缴纳。注意，这里面有两个时间点
，一个是3年之内，一个是5年之内，分别是什么含义呢？三年是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将出资期限调整至
五年以内，那么这个是怎么调整的呢？其实，就是修改公司章程，因为我们的认缴注册的期限，都是写
在公司章程里的，以前咱们在注册的时候一般都会写很长，得写个20年，30年、50年，对吧？现在要求
你得在2027年6月30日之前，去改一下公司章程。但是改章程，并不是意味着立即实缴，是基于你修改章
程的那个时间点，在额外增加5年的过渡期。最晚，可以在2032年6月30日前完成实缴，完成出资即可。
今年是2024年，到2032年还有8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最长还有8年的时间来缴纳。不过，想要实现8年
的最长周期，得根据这个政策得卡一个时间点，就是你得在2027年6月30号那天去修改公司章程，就是不
要太早去调整，而是拖到最后面再去调整，这样你就可以最长有8年的时间来缴纳。如果你早早去改了，
那就不到8年。到不了8年，但至少也是5年以后了。所以，甭管你以前的注册资金期限写的是多久，相当
于再给你5~8年的时间来过渡，这个是不是已经非常宽松了。不过，关于注册资本实缴的执行细则还有一
点要注意，就是异常情况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将出资期限30年以上、出资数额10亿元的公司纳入是否属
于异常的研判范围，公司登记机关可以组织专业机构进行评估，或者会同相关部门进行综合研判，经省
级市场监管部门同意，要求其6个月内进行调整，出资期限、出资数额应当调整至合理范围。此外，针对
可能出现的减资需求，应当优化调整出资期限、出资数额的流程和材料，提升网上办理便利化水平。

05、新公司法下，老公司怎么减资？

征求意见稿第三条明确提出设置三年过渡期，即自2024年7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公司法施行前设立的
有限责任公司自2027年7月1日起剩余出资期限不足五年的，无需调整出资期限；剩余出资期限超过五年
的，应当在过渡期内将剩余出资期限调整至五年内。另一方面，存量公司可以自行通过减资程序完成减
资工作，国务院也可以在具体实施细则中制定专门的公司减资程序或注销程序，减少适用一般减资程序
或注销程序的适用成本。对此，征求意见稿第五条正是明确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公司，可以由公司通过
公示系统向社会公示20日，公示期间无异议的，公司可以办理减资手续。总之，2024年7月1日新公司法
正式施行之前设立的存量公司，且出资期限超过5年的，或注册资本数额过高的，那么公司有3年的过渡
期修改出资期限和减资，但是最长的出资期限不得超过2032年6月30日，即公司出资截止期限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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